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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与传统案件相比具有与众不同

的特点，传统的法律诉讼程序并不能解决特定案件中的纠纷

核心和被侵权方的诉讼要求。从一定角度上看，法律诉讼并

不完全是解决相关案件的最优方式。调解具有自主、灵活等

特点，这都是诉讼无法比拟的。

一、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特点

1.涉及范围大，形式复杂。从专业性上看，知识产权纠案件不

只简单包含民事纠纷相关法律问题，还要关联大量的行业专业领

域内的相关问题。这对仅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仲裁者来说，具有

相当大的难度。从诉讼主客体上看，不只局限于普通民事案件中

的自然人，还包括企业法人及其他各种非法人组织。而且，知识

产权纠纷案件一旦涉及侵权，那么侵权人的范围还常常包括境外

民事主体。
2.产生的结果影响大。从相关纠纷案件中由侵权进而产生

的后果来看，被侵权方的商业利益往往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如

商业信誉受损、市场份额锐减等等，这与普通民事侵权案件中

被侵权一方受到的损害有很大不同，这类后果对企业的发展会

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某些大型跨国企业涉及到的知识产权

纠纷案件中，案值可能价值百万甚至千万，这种负面影响不仅

难以用金钱来衡量，还涉及到该企业的国际形象及声誉受损。
3.诉讼过程难。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程序较普通民事案

件要复杂一些，而且又表现在多种不同的方面，如对侵权定

性的复杂程度上，又如诉讼过程中发生的多种诉讼交叉甚至

循环而导致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等等。

二、案件调解的主要形式

1.法院调解。司法调解是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主导，目前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调解工作主要是以人民法院调解为

主体来施行的，法院的审判员承担着大部分的知识产权纠纷

中的调解和仲裁工作。
2.民间调解。民间调解正成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新

兴力量，近年来，由于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件数量急剧

攀增，各种民间调解组织也不断出现，如上海浦东新区知

识产权调解委员会、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

诉前调解中心等，这些机构的出现打开了知识产权纠纷解

决的新途径。
3.行政调解。这种调节往往基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来

实行，由于缺乏程序性规定，所以目前发挥作用有限。但很多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都是通过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运作的，比

较注重实际权利和利益的归属。

三、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调解中的问题

1.需要很强的行业专业性。知识产权的相关侵权纠纷往

往发生在竞争环境下的双方甚至多方间，这在技术专业性强

的行业（如电信、软件、汽车制造等）中尤其明显。特别当案件

纠结在先进技术问题上时，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非专业人

员是难以区别和理解的，更谈不上对纠纷的合理评估了。法

官、律师都只是法律专业人员，让其在诉讼中处理那些包

含跨行业的专精化知识和严格的技术问题的纠纷，便是强人

所难了。
2.迫切需要高效调解。由于知识技术的爆炸性发展，很多

行业中的专业技术生命周期极短而很快就被新技术取代，一

些专利在保护期间内就不再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而如通过长

时间诉讼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即使最终获得了法律上

的公正，其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甚至难以挽回的。所以，纠纷的

解决要尽可能的迅速和高效，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

人的利益，将其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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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目前主要以诉讼为主，而调解是一种高效、灵活的法律应用，如何更好地在知识产权

诉讼中利用这一程序，关键在于如何总结和归纳大量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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